
國立聯合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學生參加專業證照考試 

實施要點 

96.11.01 教學卓越計畫第三次工作會議通過 

97.9.23 教學卓越計畫第三次工作會議與八、九月份成果暨進度管考會議修正通過 

一、 為鼓勵學生取得專業證照，提升就業競爭力，訂定本要點。 
二、 適用對象：本要點適用本校在學之日間部學士班所有學生。 
三、 補助項目：依附件三所列之各系專業證照考試名稱與通過等級，接受申

請補助；未列在附件三，但屬於全國性之專業證照考試，得由申請人所

屬學系系主任認可補助。 
四、 補助期間：凡 97 年 8 月 1 日至 98 年 6 月 30 日間報名並通過第三點所

規定專業證照考試名稱與等級或分數而取得證書者。 
五、 補助額度：在本要點第四點所訂補助期間內，全校編列補助 20 萬元，

補助通過證照考試之報名費，每名學生不限次數，單次最多補助 1000
元。 

六、 經費來源：由 97 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分項計畫 6-2 項下支應。 
七、 申請單位：97 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分項計畫 6-2 執行單位。 
八、 申請方式：在取得證書後，填寫附件二補助申請表，同時檢附證書影印

本、學生證正反面影印本與收據正本，經系(所)主任同意後，送申請單

位審核與核銷。 
九、 申請時間：以申請書與所有申請要件送達申請單位之先後次序為補助之

次序，如申請要件不齊，應予退件並依序遞補，待要件齊全後重新送件

申請，如因故而超出補助經費總額或期限，不予補助。 
十、  申請情形公告：受理單位應於每月 25~31 日間公告截至當日止，已核

准補助之申請者、通過證照名稱、補助金額與累計申請人數。補助經費

剩餘 5 萬元以下，應書面通知各院轉知所屬各系並公告於學校校園公告

中。 
十一、  本要點送 97 年度教學卓越計畫工作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
